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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xmciq.gov.cn/tslm/yfsyfw/flygzjl/201505/t20150511_120844.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福建福建福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检验检疫原产地证书无纸化申报管理规定自由贸易试验区检验检疫原产地证书无纸化申报管理规定自由贸易试验区检验检疫原产地证书无纸化申报管理规定自由贸易试验区检验检疫原产地证书无纸化申报管理规定（（（（试行试行试行试行））））    

    

第一条为提高区域性优惠关税政策利用率和原产地工作便利化水平，保证中国（福建）自

由贸易试验区原产地证明书无纸化申报工作的顺利实施，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原产地证书无纸化申报（以下简称无纸化申报）是指依托现有原产地业

务电子管理系统，对符合条件的原产地证申请人，检验检疫签证机构（以下简称签证机构）根

据申请人发送的电子数据直接审核签发所申报的原产地证明书，不再要求提供纸质《原产地证

明书申请书》和发票。 

第三条以下证书的申报不适用无纸化申报： 

（一）更改证书； 

（二）后发证书； 

（三）重发证书； 

（四）使用 A4 纸作为附页的原产地证明书； 

（五）产品为质检总局或主管部门有特殊监管要求的。 

第四条检验检疫信用等级 B 级以上的申请人可以采取无纸化申报。 

第五条无纸化申报遵循申请人自愿的原则，由申请人向签证机构提出申请，对本申请人申

报行为做出工作质量保证承诺，并提交符合条件的相关证明性材料和签证机构要求的其他材

料。 

第六条无纸化申报申请人在申报原产地证时，通过原产地业务电子管理系统向签证机构进

行电子申报，申报的电子数据应当符合规定的格式要求，申报内容应当完整、准确、真实，并

和相关纸质单证相一致。 

第七条对于符合相应原产地标准的货物，签证机构签发经审核无误的原产地证明书并按照

签证管理规定保存证书留底联。 

第八条签证机构需要审核纸质申报随附单证时，申请人应当及时提交。 

第九条申请人应当建立无纸化申报档案管理制度，商业发票等纸质档案保管期限为 3 年；

对有条件建立电子档案的申请人，允许采用电子方式保存档案。 

第十条申请人不履行无纸化申报承诺，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符合无纸化申报要求的，签证

机构应当暂停接受申请人无纸化申报。 

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的，签证机构一年内不再接受申请人无纸化申报： 

（一）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 

（二）被签证机构暂停无纸化申报后，未在规定期限内对其行为进行纠正的或者仍不符合

无纸化申报要求的。 

第十二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